 G9411莞佛高速公路太平互通立交至坦尾互通立交段安全韧性提升工程（GX标）钢结构制造 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 G9411莞佛高速公路太平互通立交至坦尾互通立交段安全韧性提升工程 已由  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以  粤发改投审〔2025〕53号  批准建设,施工图设计已由  广东省交通运输厅 以  粤交基〔2025〕549号 批准，项目业主为  广东虎门大桥有限公司  ，建设资金来自  中央支持资金、企业自筹和银行贷款  ,项目出资比例为  资本金不低于25%，其他银行贷款 ，招标人为  广东虎门大桥有限公司  。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钢结构制造采用资格后审方式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本项目位于广州市南沙区、东莞市虎门镇，路线呈东西走向，起于广深高速太平立交(K29+566)，经虎门镇、南沙区，终于大涌桥(K45+328)，路线全长15.762公里，双向6车道高速公路。
本次招标主要工作内容包含：
（1）辅航道桥：上部结构为左右分幅连续钢箱梁体系，跨径布置为150m＋270m＋150m,。跨中梁高7.0m，墩顶梁高13.5m，过渡墩位置梁高降低为4.5m。单幅钢梁横断面采用单箱单室截面+外伸挑臂形式，单幅桥宽15.25m，桥梁总宽31m（不含抗风措施）。顶板以及顶板加劲钢材材质采用Q355MD、Q420MD。
（2）东引桥（K37+508）：上部结构为左右分幅连续钢箱梁体系，上游侧跨径布置为3*70m，下游侧跨径布置为45m+2*70m。钢箱梁梁宽15.25m。钢箱梁中心处梁高2.7 m，梁高与跨径比值为1/25.9。采用闭口单箱三室断面。顶板采用18mm 的厚度，钢材材质采用Q355MD。
（3）南面村1、2、3号桥：上部结构为连续组合梁体系，跨径布置为南面村1号桥：17+25+36.6+25+17m；南面村2号桥：2×20+22+24.4+22+20m；南面村3号桥：25+3×30+25+16m。上部结构全宽15.75m，主体结构采用Q355MD钢材。
本次招标共分 1 个标类 1 个合同段。具体见附件1。
	标段类别
	标段
	起讫桩号
	长度(KM)
	主要工程项目
	对投标人资质要求
	备注

	C类特大桥梁工程
	GX标
	K34+517.061 ～K39+776.000
	5.259
	（1）辅航道桥钢梁制造（含运输至桥位、现场焊接、螺栓连接及焊缝补涂、现场配切等）及检修通道采购及安装；东引桥钢梁制造（含运输至桥位，现场组拼、配切、焊接及补涂等）；南面村1、2、3号桥钢梁制造（含运输至桥位、现场环缝焊接）。
（2）首件制、涂装、焊接等制造工艺的设计、评定及相关人员的培训等。
（3）悬索桥（含抛丸和底漆）、辅航道桥、东引桥STC所用栓钉采购、制作、涂装、焊接。
（4）悬索桥钢梁桥面板及U肋等部位裂纹检测及修复（含U肋内焊），旧检查车拆除及新检查车制造、安装。
（5）悬索桥护栏翻新（含拆安）以及护栏备件的制造、钢梁箱外表面涂装；辅航道桥和东引桥钢护栏制造、涂装及安装。
（6）除湿机采购及安装（含全线新装除湿系统与虎门大桥既有系统的集成）。
（7）钢箱梁施工完成后，钢箱梁及附属钢构件涂装的修补、补涂工作。
（8）维护和照管期内对工程的维护和照管工作。
（9）预计钢结构总重量21920吨。
	具有国家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有效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一级资质。
	资格审查条件附录1至附录7，详见附件2


  注：1、具体工程数量以招标文件工程量清单为准。  

3.投标人资格条件
3.1 本次工程招标要求的投标人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持有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具有国家住建部核发的有效的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一级资质；并在人员、业绩、设备、财务、履约、信誉等方面具备相应的能力（具体要求详见资格审查条件附录1至附录7）
3.2 本次招标 不接受 联合体投标。
3.3 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法人，不得参加投标；若单位负责人[ 单位负责人是指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代表单位行使职权的主要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 控股是指出资额占有限责任公司资本总额50%以上或者其持有的股份占股份有限公司股本总额50%以上的，以及出资额或者持有股份的比例虽然不足50%，但依其出资额或者持有的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股东会、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的。]、管理关系[ 管理关系是指不具有出资持股关系的其它单位之间存在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标段投标或者未划分标段的同一招标项目投标，否则按否决其投标处理。
3.4 在“信用中国”网站（http://www.creditchina.gov.cn）中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投标人，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s://www.gsxt.gov.cn）中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的投标人，均按否决投标处理。
3.5 投标人应在报名前到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办理投标企业信息登记，获取并激活企业编号，企业编号未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系统激活的投标申请将不予受理。企业信息登记的办理详情参见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http://www.gzggzy.cn）服务指南栏目。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25年11月28日  至  2025年12月04日  ，登录  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http://www.gzggzy.cn）  选择对应标段进行投标登记，并在广东省公路水运工程建设项目电子招投标交易平台（http://219.137.32.201:30887/tenderlogin） 进行账号注册。经招标人或招标代理确认投标登记成功后，投标人在广东省公路水运工程建设项目电子招投标交易平台自行下载招标文件等相关资料。
    4.2 电子交易平台服务费每标段收取  1,000  元,售后不退（同一投标人在本次招标中参加多个标段投标的，需要按标段数量分别进行费用缴纳）。投标人须将缴费证明资料扫描件上传到广东省公路水运工程建设项目电子招投标交易平台，电子交易平台服务费缴纳方式为电汇或转账，由技术支持单位收取，须用单位账户转账，转账备注中写明项目名称。

技术支持单位开户银行及账号如下：
开户名称： 广州市交正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广州花城支行  
账号 3602028519202301018 
技术支持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王工、林工020-39185477 

5.投标文件的递交及相关事宜
    5.1 招标人将不统一组织现场考察及召开投标预备会。
    5.2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  2025年12月26日10时00分  。
投标文件电子文件统一采用网络上传的方式，投标人于2025年12月5日00时00分至2025年12月26日10时00分将电子文件完整上传。递交投标文件纸质文件截止时间为2025年12月26日10时00分，投标人应于2025年12月26日9时00分至2025年12月26日10时00分将投标文件纸质文件递交至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相应的开标室，具体开标室见交易中心大厅公告（广州市天河区天润路333号）。
逾期送达的、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或不按照招标文件要求密封的投标文件，招标人将予以拒收。

6.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广东省招标投标监管网、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粤采易”阳光采购平台（http://www.gdycy.com）上发布。如公告详细内容不一致者，以广东省招标投标监管网公告为准。
7. 在规定的报名时间内，如某个标段报名并购买招标文件的投标人不足3家时，招标人依法有权选择以下任一方式：（1）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发布公告延长上述投标人家数不足的标段投标登记时间，在延期投标登记时间内，已投标登记投标人的资料仍有效并可自行补充资料，未投标登记的投标人可根据公告的约定进行投标登记；（2）对上述投标人家数不足的标段依法重新组织招标或不再招标。
8.异议的提出：
如对本次招标活动、招标公告有异议的，请向招标人提交异议书(联系方式见本招标公告第9条)。异议书必须由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并在规定时间内递交。如果异议书由授权代表签字，则应同时提交授权委托书原件及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的身份证复印件。异议书应包括以下内容：
(1)异议人的名称、地址及有效联系方式；
(2)异议事项的基本事实；
(3)相关请求及主张；
(4)相关证明材料。 

9.联系方式

	招标人：  广东虎门大桥有限公司
地址：  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镇威远虎门大桥管理中心
邮政编码：  523910
联系人：  梁先生
电 话：  13822265356
传 真：  
电子邮件：  257243445@qq.com
	



                                                      2025年11月27日




附件
附件1：标段的划分及主要工程项目情况
附件2：资格审查条件附录1至附录7
附件3：评标办法
以上附件可从发布公告的网站媒介上下载
